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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%月 &日司法部令第 ’#号发布(

第一条 为加强对公证员的监督和管理)保证公证员依
法执行职务)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)制定本办法*
第二条 依法持有+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员工作执照,

!以下简称+公证员工作执照,(的公证员)可以执行公证员职
务*
经公证员统一考试合格并在公证处执行职务的人员)依

照本办法的规定)发给+公证员工作执照,*
第三条 +公证员工作执照,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统

一印制)由司法部及省-自治区-直辖市司法厅!局(颁发和管
理*
第四条 +公证员工作执照,实行年度注册*注册工作由

发照机关具体负责)并于每年第一季度内办理*未经注册的

+公证员工作执照,无效*
第五条 持照人应于年底前向公证处提交+公证员年度

注册申请表,)由公证处对其年度工作从德-勤-能-绩几个方
面进行评议)作出鉴定*本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持照人年度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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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!职业道德!组织纪律和完成业务工作等表现进行全面考
核"提出同意或不同意注册的意见"报注册机关审核注册#注
册机关对审核不合格的"可依本办法第九条规定"作出延缓注
册的决定#
第六条 公证员申请注册"需向注册机关交纳注册费#注

册费标准由司法部商物价管理部门另行规定#
第七条 离退休的公证员!从事公证管理工作十年以上

的离退休人员"经公证处返聘为公证员的"发给$公证员工作
执照%#
第八条 注册机关在注册时应予明确公证员办理公证事

务的范围#办理涉外公证业务的$公证员工作执照%除加盖统
一的注册章外"还需加盖涉外公证业务专用章"未加盖涉外公
证业务章的公证员"不得办理涉外公证业务#
省!自治区!直辖市司法厅&局’应建立注册人员花名册档

案"其中办理涉外公证业务注册人员花名册由省!自治区!直
辖市司法厅&局’报司法部备案#
第九条 公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"可延缓注册(
&一’工作失职"造成错证的)
&二’违反职业道德"有损公证员声誉的)
&三’利用工作之便牟取私利等不清廉行为的)
&四’受到行政记大过以上处分的#
延缓注册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#延缓注册期间停止

办证#
第十条 有前条第&一’!&二’!&三’项情形之一的"严重

者可随时予以停止办证的处罚#停止办证期分为三个月!六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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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!一年"停止办证期间#延缓注册"
第十一条 三年内已有一次延缓注册或停止办证的#再

有延缓注册或停止办证的情形即撤销公证员资格"
第十二条 延缓注册或停止办证#由负责注册的机关决

定"对延缓注册!停止办证决定不服的#可向上一级公证管理
机关申请复议"司法部作出的决定由司法部复议"
第十三条 延缓注册!停止办证期满#需本人提出申请#

并按注册程序上报#经注册机关审核确实改正错误的#准予注
册或恢复办证"
第十四条 公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#由注册机关收回

$公证员工作执照%&
’一(被撤销公证员资格的)
’二(调离公证处或不从事公证业务工作的"
第十五条 对延缓注册!停止办证人员的情况和收回$公

证员工作执照%的人员的情况#负责注册的机关应当在作出决
定十日内#向司法部备案"
第十六条 公证管理机关有权查验公证员的工作执照#

持照人不得拒绝"查验公证员工作执照的人员#应当出示自己
的工作证件"查验人员徇私舞弊#侵害持照人合法权益的#应
当承担法律责任"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司法部负责解释"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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